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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医院字〔2021〕42 号                

 

 

各部门、单位： 

学校2021年教育事业经费预算已经第9次党委会审议通过，

现予以公布，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济宁医学院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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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资金来源 

2021 年资金来源共计 63198 万元，其中： 

（一）收入预算 57479 万元。 

1.财政拨款 31890 万元； 

2.财政专户资金（学费、住宿费等）19212 万元； 

3.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3246 万元； 

4.科研事业收入 2800 万元； 

5.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1 万元； 

6.租金收入 230 万元； 

7.利息收入 100 万元；  

（二）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000 万元。 

（三）自筹资金 3719 万元。 

二、支出预算 

2020 年支出预算 63198 万元，其中： 

（一）学校控制经费 34522.15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54.63%。 

（二）部门控制经费 28675.85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45.37%。 

三、预算分配 

（一）分配原则 

按照“保民生，保运转，保重点，过紧日子”原则，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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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往年存量资金的，统筹安排 2021 年支出预算。 

（二）预算分配 

1.办公费 360 元/人/年。 

2.差旅费 1500 元/人/年。二级学院预算基数 6 万元，总额

压减 30%。 

3.培训费 500 元/人/年。 

4.办公设备家具购置费 1000 元/人/年，各部门、单位不再

单独安排，由资产处统一管理分配使用。 

5.二级学院学术交流费 500 元/人/年，预算基数 5 万元，总

额压减 30%。 

6.学生活动经费 8 元/生/年，预算基数 2 万元。  

7.实习经费 650 元/生/年，其中在校住宿学生 325 元/生/

年；见习期理论课教学经费 510 元/生/年，其中在校住宿学生

210 元/生/年。 

8.学生管理经费根据《关于收缴学费管理的补充规定》（济

医院字〔2010〕133 号）第四条规定：截止 11 月 30 日，足额缴

费率达到 100%的班级，按缴费学生数 15 元/生和班级数 100 元/

班作为二级学院学生管理经费。 

9.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经费，按照学生人数，40 元/生/年

安排预算经费。 

四、预算管理 

（一）差旅费、培训费严格执行《济宁医学院差旅费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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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订）》（济医院字〔2019〕103 号）、《关于做好公务机票购

买管理的通知》（济医办字〔2015〕7 号）。 

（二）办公设备家具购置严格执行《济宁医学院行政办公用

房管理办法》（济医办字〔2018〕24 号）、《济宁医学院通用办公

设备配置标准》（济医办字〔2018〕24 号）。 

（三）二级学院学术交流费可用于学术交流、人员招聘、考

察学习、专家讲座、差旅及培训支出。 

（四）学生管理经费列入二级学院预算，用于学生活动及辅

导员通讯补助等。 

（五）科研经费支出执行《济宁医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修

订）》（济医院字〔2020〕24 号）、《济宁医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管理办法（修订）》（济医院字〔2020〕25 号）。 

（六）“三公”经费支出执行《济宁医学院国内公务接待办

法(修订)》（济医办字〔2021〕5 号）、《济宁医学院公务用车使

用管理办法（修订）》（济医办字〔2020〕9 号）、《济宁医学院因

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济医院字〔2016〕75号）、《济宁医

学院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办法》（济医院字〔2020〕100 号）

和《关于做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的通知》（济医办字〔2015〕7

号）。 

五、预算执行 

（一）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完成各项预算收入指标，确保

学校实现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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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部门、单位要统筹安排支出计划，严格执行各项经

费支出规定，超支不报。 

（三）已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的经费一般不予调整，确需调整

的 10 月份按预算经费调整程序进行。未列入预算的，原则上不

予列支。 

（四）政府采购项目经费，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五）各部门、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规

章制度，严肃财经纪律，防控财务风险，自觉接受审计及纪检再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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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医学院办公室                          2021年 4月 20日印发  


